
歐洲法院對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聲請禁制令之條件作出判決

　　 2015年7月16日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作對華為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為公司）訴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中興公司）侵權案作出判決，在判決中說明了向標準制定組織承諾以公平、合理及非歧視的原則（Fair, Reasonable, Non-discriminatory，
以下統稱FRAND原則）對第三人授權之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在何情況下應依據《歐洲聯盟運作公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以下簡稱TFEU）》第102條禁止濫用優勢地位的歐盟法一般規定，不得向法院聲請對被控侵害標準必要專利之人發出禁制令
（injunction）。

　　歐洲法院認為，當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承諾依據FRAND原則授權時，其已創造第三方對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將以授權獲利，而非透過行使其排
他權利而獲利之合理期待。因此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必須以合理方法（包括通知被控侵權人侵害事實及表達願依FRAND原則與其達成授權契約之
意願）與被控侵權方尋求達成授權契約，否則則構成優勢地位濫用。

　　至於被控侵權方雖無義務接受標準必要專利權人的要約以作為免除禁制令的條件，但仍應給予真誠並依據商業慣例的回應，包括（1）不拖
延回覆；（2）即時提出新的書面要約；（3）被控侵權人正在使用標準必要專利且無法達成授權契約時，必須就其過去使用該專利之數量等依
據商業慣例提供適當擔保；（4）雙方不拖延地接受由第三方來認定授權金額；（5）在進行授權協商時，被控侵權人不能挑戰標準必要專利的
有效性、必要性或保留其後續相關權利。

本文為「經濟部產業技術司科技專案成果」

Judgment of July 16, 2015, in Case C-170/13

劉憶成
法律研究員   編譯整理

上稿時間：2015年09月

資料來源：

Judgment of July 16, 2015, in Case C-170/13, http://curia.europa.eu/juris/document/document.jsf?docid=165911&doclang=en (last visited Sep.10, 2015).

相關連結

推薦文章

http://curia.europa.eu/juris/document/document.jsf?docid=165911&doclang=en
http://curia.europa.eu/juris/document/document.jsf?docid=165911&doclang=en

	歐洲法院對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聲請禁制令之條件作出判決

